王茂荫货币改革思想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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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王茂荫货币思想的突出特征，是综合了金属主义与名目主义的合理性，同时注意
防止出现两者的弊病。他极力反对清政府的通货膨胀政策，对铸大钱和货币名目主义理论
进行了有力批判，他已初步认识了货币流通的规律性并对货币周转进行分析，达到了当时
中国人对货币理论认识的最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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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茂荫（1798—1865年），字椿年，安徽歙县人。出生于商人家庭。官户部主事、贵州司员外郎、监察御史，1853年先后任太常寺少卿、太仆寺卿、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成为清政府财政经济方面的高级负责官员之一。

王茂荫是清朝咸丰时期以建议发行纸币而闻名的人物。当时，由于帝国主义发动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的重创，使得大清帝国政治、经济跌入危机之中。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由于战争费用开支和赔款，使清政府财政支出剧增，战后的银贵钱贱日趋严重，赋税负担增加，使社会经济更趋衰落，反过来造成税收不足，财政基础更加萎缩。太平天国的起义，使清政府军事开支迅速增加，而财政收人因统治地区缩小而减少，使得清政府财政更是雪上加霜，使危机进一步加剧。此时，为了摆脱经济危机，一系列“救弊”的思想主张被相继提出。在一些错误主张和舆论下，清政府实行了饮鸩止渴的通货膨胀政策。其结果是不仅给广大百姓造成深重灾难，使国内经济更加凋敝混乱，财政危机更加深重，进而还严重地动摇了清政权的统治。为了挽救清朝大厦之将倾，咸丰元年（１８５１）九月，时任陕西道监察御史的王茂荫，向咸丰皇帝上了《条议钞法折》，提出了他的发行纸币的主张，这是他币制改革的第一个方案。他从缓和封建朝廷财政危机的目的出发，主张发钞，但要防止通货膨胀，“无累于民”。他的财政和货币思想主张，比以前和同时期的一些思想家，分析得更为深刻，观点更为中肯和鲜明。正迎合了清统治者缓和财政危机的意愿，于是在咸丰三年，他被攫升为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但是，由于这个方案所贯穿的主要精神是防止通货膨胀，根本不能满足清廷的要求，因此未被采纳。随着清廷发钞、铸大钱等通货膨胀措施的实行，造成了全国性的钱钞壅塞，市场混乱，物价上涨。对此，王茂荫一再上书提出异议，并于1854年呈上第二个改革方案《再议钞法折》，试图制止已经发生的严重的通货膨胀。但此举触怒了咸丰皇帝和当朝权贵，咸丰帝对王茂荫严历申斥，并罢免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之职，解除了他对财政货币问题的发言权。王茂荫的货币改革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主张发行纸币，反对通货膨胀

王茂荫反对通货膨胀思想的集中体现是主张行钞，其倡导发行纸币的根本出发点是为了解决当时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军饷问题和其他财政需要。他从封建统治的长远利益出发，反对无限制发行不兑现纸币，主张纸币的发行数量要有限制，而且要兑现。王茂荫行钞计划的理论基础是货币金属主义。他继承了历代传统的“钞虚银实”的观点，认为正常的货币流通应该是银与制钱流通。行钞和铸大钱都只是在特定条件下不得已而为的权宜之计。而两者比较起来，从财政角度看，“利同而难经久也相似”，“两利取重，两害取轻，钞之利不啻十倍于铸大钱”，所以他主张行钞，反对铸大钱。

王茂荫行钞思想的核心是“纸虚银实”，“以实运虚”。他认为在货币流通中，应该“虚实兼行”，“用钞以辅银而非舍银而从钞”，即以钞来弥补白银之不足，而不是以钞完全替代白银，要以金银币的流通来推动和支持纸币的流通。在这个问题上，王茂荫不象以往金属主义者如魏源、许楣等那样，简单地根据“钞虚而银实”把钞与银完全对立起来的片面做法，而是从理论上论述了金属币流通和纸币流通之间的相互关系，提出了在实践中如何处理这种相互关系的具体形式。从而得出了纸币可发但不可滥发的科学合理的主张。应该说，王茂荫的这种货币思想已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

　王茂荫的“以实运虚”思想表现为：

第一，“以数实辅一虚”。他继承了历代金属主义者关于纸币“少则重，多则轻”的观点，认为“造钞

太多，则壅滞而物力必贵”①，即纸币发行过多，必然充塞流通渠道，从而引起物价上涨。王茂荫从纸币充塞流通渠道，即不为流通所需要的角度来论述纸币过多发行与物价上涨的关系，这较之以前的货币思想家前进了一大步。他坚持必须严格限制纸币发行数量，“钞无定数，则出之不穷似为大利；不知出愈多，值愈贱，……种种扰民，皆由此出。”②怎样限制纸币的发行数量呢？具体办法是：发行以银两计算的“银钞”，面额分十两、五十两二种，最高发行额限定为一千万两，并且采取审慎的办法在若干年中逐渐发行到这一最高限；银钞发行后，白银并不退出流通，而是以若干倍于银钞的数量和银钞同时流通。他认为这样一来，就可以保证纸币流通而不致贬值。“以数实辅一虚”的思想，表明他对纸币与金属币之间联系的正确认识又提高了一步。而以“数实辅一虚”的原则对纸币发行数量进行有效的限制，这对于处在150多年前的王茂荫来说能有这样的正确主张和举措实为难能可贵。由于他的货币改革方案对纸币发行数量作了严格限制，实行起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通货膨胀。但是王茂荫和所有的金属主义者一样，并没有正确找到纸币和金属币之间的本质联系。他不了解，纸币所以能够流通，是因为它可以代替贵金属货币执行流通手段的职能，只要纸币的发行量没有超出流通中所需要的贵金属货币量，即使流通中的货币都由纸币来代替，而完全没有金属币在流通，纸币也不会贬值。王茂荫所说的“以数实辅一虚”，的确可以对限制纸币发行数量起一定的作用，但它本身却不是保证纸币价值稳定的必要条件。

　第二，纸币兑现。在两次行钞计划中，王茂荫都提出这个观点，但兑现方法有所不同。在第一方案中提出的兑现办法是由银号负责兑现，而不直接由纸币的发行者——政府来负纸币兑现的责任，国库也没有把现银作为兑现准备金存放在银号中，所以它实质上还是不兑现纸币。如果说这个方案可以防止纸币贬值的话，那只是由于它限制了纸币的发行数量，而并不是由于它关于让银号兑现的规定。不由国家而由银号承担兑现责任，意味着国家发行纸币的数量没有任何的约束，而兑现也没有真正的保证。如果国家发行纸币的数量超过流通中所需要的贵金属货币量，即使国家强制银号兑现，银号也无力承担。到咸丰四年，清王朝滥发的纸币已全面崩溃，王茂荫从维护清王朝统治的根本利益出发，为了阻止已经发生的通货膨胀和纸币贬值，他于1854年又提出了第二个行钞方案——《再议钞法折》。在这个方案中，他修改了原先的兑现方法，即改由政府直接负担兑现的责任，持票人可以向国家兑取现钱。为了保证兑现，他建议在户局每月解部之钱中扣下十余万串，三个月可积三十余万串，作为发行百余万钱钞的兑现准备金。他认为：“此法每年虽似多费数十万之钱，而实可多行百余万之钞”③。此外，他还提出持银票的人向银号兑取属于国家的现银，准许持钱票的人向国家取钱，准许持银票的人向国家取银，这实际上就是要把不兑现的纸币改变为可兑现的纸币。兑现是第二个方案中“以实运虚”的主要内容。在这里，用以兑现的制钱和白银，已具有了“准备金”的意义，虽然当时他还没有明确的“准备金”的概念，但他在谈到钱钞兑现的问题时，认为可用三十余万串的现钱，来应付百余万钱钞兑现的需要，这表明，王茂荫已经认识到了这种“准备金”可以大大小于纸币的发行额。

第三，从疏通纸币流通着手，使“银处处扶钞而行”。王茂荫非常重视商人和钱庄在这个方面的作用，认为“非有商人运于其间皆不行，非与商人以可运之方，能运之利，亦仍不行”④。他的这些卓识和正确主张，在过去和当时的货币思想家中，都是罕见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商业资本在当时社会中已有了不可忽视的力量和作用。但他的这些观点与清王朝压制商人资本的基本国策相悖离，所以实难行得通。

　　 二、反对铸大钱和货币名目主义思想

　王茂荫是当时清王朝铸大钱的极力反对者，他认为，“大钱虽虚，视钞票则较实，岂钞可行而大钱转不行？不知钞法以实运虚，虽虚可实；大钞以虚作实，似实而虚。”⑤在此，他提出了一个钞和大钱的虚实转化问题。他不是单纯从物质内容来看待钞和钱的虚实，而是认为在一定的条件下虚实是可以转化的。钞本来是虚的．本身没有价值，但只要它的发行数量不超过流通中所需的金属货币量，就能代表金属货币流通而不致贬值，所以“虽虚可实”。而大钱表面上看，虽然包含一定的铜量，但它的实际价值已远低于名义价值，实际上是“以虚作实，似实而虚”。他认为纸币可以运用“以虚运实”的办法来稳定其购买力，而大钱则只能按照他的实际价值流通，所以“自来行钞可数十年，而大钱无能数年者”，都是“不三、五年即废”⑥。王茂荫对纸币和大钱流通进行了一定的理论概括。但是他不了解减值的大钱和纸币一样，都是价值符号，都不是按照它本身的实际价值流通，而是服从于价值符号流通的内在规律。

王茂荫对当时那种认为国家可以任意规定货币价值的名目主义观点进行了批判。他说：“论者又谓：国家定制，当百则百，当千则千，谁敢有违？是诚然矣。然官能定钱之值，而不能限物之值。钱当千，民不敢以为百，物值百，民难以为千”⑦。这就是说，国家可以规定钱的面额价值，但决不能规定钱的实际购买力，也不能任意提高它的购买力。事实说明，国家的行政权力无论如何不能改变货币流通规律，也不能避免违反这一规律所引起的社会经济后果。这种批判，触及到名目主义混淆价格标准和价格尺度这样一个根本性错误，是对国家创造货币价值荒谬论点的一个有力批判。

王茂荫对于铸大钱所引起的社会经济后果，也作了比较正确的分析。他认为铸大钱的最大流弊是“私铸繁兴，物价踊贵”。由于大钱的名义价值和实际价值相差很大，必然引起“私铸繁兴”，从而造成既“亏国”，又“病民”的局面。同时，由于大钱越发越多，加上大量私铸，壅塞于流通渠道，结果必然引起大钱贬值，物价上涨，搅乱商业活动，危害人民生活，使国家财政更加危机，而大钱本身最终也必然失败。实际情况正是这样，咸丰朝所铸当五百、当千大钱，结果不到五个月就“寿终正寝”了。

综上，我们看到：王茂荫由于其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决定了他不可能从封建制度的基本矛盾来考察货币流通问题，也不可能对货币理论问题进行真正的科学分析，但是王茂荫的经济思想，尤其是关于货币流通的思想，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合理性，是我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宝贵遗产。尤其难能可贵的是，王茂荫的货币思想是在西方的货币理论和制度还没有介绍到中国来时所提出的，所以，他的货币思想是在继承中国传统货币思想的基础上，根据他个人对当时中国状况的分析、体会而独立形成的。并且很多观点是正确和中肯的，其主张是立足于现实并极具实践性的，如他反对滥发纸币和铸大钱的主张，重视商人银号的作用和照顾商人利益的思想，有利于商品经济和商业资本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在货币理论方面，能够从货币流通的历史和现实问题中总结一些经验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理论概括，其某些观点已初步接近货币流通规律性的认识，他的货币理论和金融思想达到了我国清代以前的最高水平，对我国经济思想的不断完善做出了巨大贡献。

王茂荫的货币改革建议在当时曾引起广泛注意，他提出第二个方案时，受到皇帝申饬并被调离户部侍郎的职位，尤为各方所注意。远在欧洲的马克思也从在北京的俄国使节传到欧洲的材料中，了解到王茂荫第二个方案的一些情况以及他遭受皇帝申斥的事。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第三章“货币或商品流通”中的一个附注中，曾提到：“清朝户部右待郎王茂荫向天子上了一个奏折，主张暗将官票宝钞改为可兑现的钞票。在1854年4月的大臣审议报告中，他受到严厉申饬。他是否因此受到苔刑，不得而知。”⑧可见，王茂荫的思想和主张受到了马克思的注意。这说明马克思认为王茂荫在发行纸币和纸币兑现上的主张是很有见地的；对其因提出改革货币的正确主张而受到清皇帝的申饬是表示同情的。王茂荫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的唯一的中国人。
——————
注释：

① 王茂荫：《条议钞法折》。《王侍郎奏议》卷一，页二。

② 同上，页三。

③ 王茂荫：《再议钞法折》。《王侍郎奏议》，卷六，页二十二。

④ 王茂荫：《条议钞法折》。《王侍郎奏议》卷六，页二十一至二十二。

⑤ 王茂荫：《论行大钱折》。《王侍郎奏议》卷六，页四。

⑥ 王茂荫：《条议钞法折》。《王侍郎奏议》卷一，页一。

⑦ 王茂荫：《论行大钱折》。《王侍郎奏议》卷六，页四。

⑧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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